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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系质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学要求，我们邀请政法院校和实际部门的法学教授和专家
编写出版了这批教材。
    这批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最新成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学教育，正
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
的统一。
这本《知识产权法》是其中一本。
    2008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确定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知识产权
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等，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采取尽可能多的措施培养知识产权人
才。
同时，司法部发布了第75号公告，明确规定应届本科毕业生可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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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版权
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出版《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专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中国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法学教材-知识产权法>>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知识产权基础知识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第二节　智慧创作物  　第三
节　知识产权法及其调整对象  　第四节　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史程　第二章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巴黎公约》　　第三节　《伯尔尼公约》　　第四节　《知识产权协
定》第二编　著作权制度　第三章　著作权概述  　第一节　著作权概念解析  　第二节　著作权的特
征  　第三节　著作权制度的沿革  　第四节　著作权制度在我国　第四章　著作权客体  　第一节　作
品  　第二节　民间文学艺术表达  　第三节　计算机软件　第五章　著作权主体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作者  　第三节　继受主体  　第四节　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第六章　著作权内容  　第一
节　著作人身权  　第二节　著作财产权  　第三节　著作权保护期　第七章　相关权  　第一节　相关
权概述  　第二节　出版者权  　第三节　表演者权  　第四节　音像制作者权  　第五节　广播组织权
　第八章　著作权限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版权穷竭　　第三节　合理使用　　第四节　
法定许可　　第五节　强制许可　第九章　著作权利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著作权转让制
度　　第三节　著作权许可使用　　第四节　著作权的质押　第十章　著作权管理  　第一节　著作
权管理组织  　第二节　著作权行政管理  　第三节　著作权集体管理　第十一章　著作权保护  　第一
节　著作权侵权行为  　第二节　著作权侵权诉讼  　第三节　著作权仲裁  　第四节　著作权救济措施
第三编　商标制度　第十二章　商标制度概述　　第一节　商标概述  　第二节　商标的分类  　第三
节　商标与相关标记的比较　⋯⋯第四编　专利制度第五编　其他知识产权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法学教材-知识产权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知识产权基础知识　　第三节　知识产权法及其调整对象　　一、知识产权法　　知识
产权法，是指国家制订或者认可的，调整由智慧创作物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之法律规范的总和。
　　知识产权法可分为形式的法和实质的法。
形式的法，是指以法典形式出现的知识产权法；实质的法，则是指一切调整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规范
之总和。
到目前为止，只有法国、菲律宾等少数国家编纂有《知识产权法典》，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由《著作
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单行法组成的法律体系。
　　二、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　　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　　（一）因知识产权的取得所产
生的社会关系。
智慧创作物是自然人运用其智慧独立创作的劳动成果。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性，所以，一项智慧创作物能否产生相应的知识产权，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
对发明创造或者商标而言，能否产生相应的专利权或者商标权，须由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审查批准。
由此发生的社会关系，是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
　　（二）因知识产权的归属所产生的社会关系。
知识产权的归属有三种情形：1.法律的直接规定。
如《著作权法》第11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12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
、整理人享有。
”2.合同的约定，即法律允许有关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项知识产权的归属。
如《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
”3.知识产权的移转。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移转，即可以通过转让、赠与、继承、遗赠等方式将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利移转给继受人，由继受人取得知识产权。
由此发生的社会关系，由知识产权法调整。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法学教材-知识产权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